外盒、仿單、標籤黏貼表

	產品名稱
	
	申請廠商
	

	衛生福利部給證號碼
	字  第                   號



	


  ※ 外文仿單應檢附中文譯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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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	(1) 報核仿單標籤以黏貼全形實物為原則。

	
	(2) 仿單標籤等實物過大或印於玻璃金屬容器等不便於黏貼時，附送現品並將照相影本代替黏貼報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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